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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徽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公　告

第７号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批准发布

“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

等１１４项地方标准的公告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批准“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

技术规范”等１１４项安徽省地方标准，现予以公布。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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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地方标准清单

序

号

地方标准

编　号
标准名称

代　替

标准号
批准日期 实施日期

１
ＤＢ３４／Ｔ
４２４６２０２２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

工程安全管理监理导则
制定 ２０２２０６２９２０２２１２２９

２
ＤＢ３４／Ｔ
４２４７２０２２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节

能量核定规程
制定 ２０２２０６２９２０２２１２２９

３
ＤＢ３４／Ｔ
４２４８２０２２

建筑风貌设计导则编

制指南
制定 ２０２２０６２９２０２２１２２９

４
ＤＢ３４／Ｔ
４２４９２０２２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

梯技术标准
制定 ２０２２０６２９２０２２１２２９

５
ＤＢ３４／Ｔ
４２５０２０２２

民用建筑绿色设计标准 制定 ２０２２０６２９２０２２１２２９

６
ＤＢ３４／Ｔ
４２５１．１２０２２

低运量导轨式胶轮系

统 设计规程

第１部分：导轨梁式
制定 ２０２２０６２９２０２２１２２９

７
ＤＢ３４／Ｔ
４２５２．１２０２２

低运量导轨式胶轮系

统 施工及验收规程

第１部分：导轨梁式
制定 ２０２２０６２９２０２２１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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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２０２０年 第二批安徽

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皖市监函〔２０２０〕３４１号）的要求，

由安徽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等单位共同编制本规程。

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充分总结国内公

共建筑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成果，参考有关国家、长三角地区

和先进城市的标准和研究成果，结合我省公共建筑能效提升重

点城市建设经验，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修

改与完善，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１．总则；２．术语；３．基本规定；

４．核定程序和原则；５．形式检查方法；６．节能量核定方法。

本规程由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归口管理，由安徽

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

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安徽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公共

建筑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规程》编制组（地址：合肥市蜀山区山

湖路５６７号，邮编：２３００６６）。

主 编 单 位：安徽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

合肥市城乡建设局

参 编 单 位：安徽省建筑节能与科技协会

芜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淮北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安徽省建筑工程质量第二监督检测站

安徽省建设工程测试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众锐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安徽新天柱工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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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安徽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能泰富科技有限公司

远大空调有限公司

南昌航空大学

主要编写人员：何正亚　沈念俊　徐　晗　方菲苑　肖方初

叶长青　安东兵　陈　思　廖　君　宣善磊

李天宝　胡　兵　宋　伟　王晓毅　刘少华

单　峰　孙　震　庙诗祥　王海涛　王江伟

刘井辉　宣　浩　陈奇梅　丁家强　冯世俊

刘圣武　林士明　彭文艺　许浩天　周光权

龚艳林　龚　玮　徐　俊　李　超　叶致富

路　璇　刘　蓉

主要审查人员：张　勇　廖绍锋　程海峰　王小向　方　明

阮仁权　许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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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１ 总　则 １………………………………………………………

２ 术　语 ２………………………………………………………

３ 基本规定 ４……………………………………………………

４ 核定程序和原则 ５……………………………………………

４．１ 核定程序 ５………………………………………………………………

４．２ 核定原则 ５………………………………………………………………

５ 形式检查方法 ７………………………………………………

５．１ 一般规定 ７………………………………………………………………

５．２ 资料核查 ７………………………………………………………………

５．３ 现场核查 ８………………………………………………………………

６ 节能量核定方法 ９……………………………………………

６．１ 账单法 ９…………………………………………………………………

６．２ 测量计算法 ９……………………………………………………………

６．３ 节能率计算 １５…………………………………………………………

６．４ 能耗修正 １６……………………………………………………………

附录Ａ 常用能源折算系数 １８…………………………………

附录Ｂ 节能量核定流程图 １９…………………………………

附录Ｃ 建筑基本信息表 ２０……………………………………

附录Ｄ 建筑能源消耗汇总表 ２２………………………………

附录Ｅ 建筑环境参数核查记录表 ２４…………………………

附录Ｆ 建筑用能设备信息表 ２６………………………………

附录Ｇ 运行管理信息表 ３１……………………………………

附录 Ｈ 现场核查表 ３２…………………………………………

附录Ｊ 节能量核定报告编制要求 ３３…………………………

本规程用词说明 ３７………………………………………………

引用标准名录 ３８…………………………………………………

条文说明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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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ｔａｂｌｅ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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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ｓｔｏｆｑｕｏｔｅｄｓｔａｎｄｒｄ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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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贯彻国家节能法规和政策，落实建筑领域碳达峰、碳

中和，推进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规范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项目的

节能量核定方法，制定本规程。

１．０．２　本规程适用于安徽省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项目的节能量

核定。

１．０．３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

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安徽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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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建筑能耗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建筑使用过程中，为满足建筑环境（采暖、空调、制冷、照

明、通风等）和使用功能（动力、炊事等）而产生的能耗。

２．０．２　建筑节能改造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ｒｅｔｒｏｆｉｔｔｉｎｇ

　　通过对既有建筑的外围护结构、供暖通风空调系统、照明

系统、供配电系统、给排水系统、可再生能源系统等采取一定的

改造措施，或增加必要的用能设备，达到降低建筑运行能耗目

的的活动。

２．０．３　项目边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实施节能改造所影响到的用能单位、设备和系统的运行时

间、范围和地理位置界线。

２．０．４　能源消费账单　ｅｎｅｒｇｙ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ｂｉｌｌ

　　建筑物使用者用于能源消费结算的凭证或依据。

２．０．５　基期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ｐｅｒｉｏｄ

　　用以比较和确定项目节能量的，节能改造措施实施前能够

代表项目边界内用能设备和系统运行规律的时间段。

２．０．６　核定期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

　　用以比较和确定项目节能量的，节能改造措施实施后能够

代表项目边界内用能设备和系统运行规律的时间段。

２．０．７　基期能耗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基期内，项目边界内用能设备或系统的能源消耗量（ｋｇｃｅ

或ｋＷ·ｈ）。

２．０．８　核定期能耗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核定期内，项目边界内用能设备或系统的能源消耗量（ｋｇｃｅ

或ｋＷ·ｈ）。

２．０．９　节能量　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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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同等需要或达到相同目的的条件下，能源消耗或能源

消费减少的数量（ｋｇｃｅ或ｋＷ·ｈ）。

２．０．１０　节能率　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ｒａｔｉｏ

　　满足同等需要或达到相同目的的条件下，能源消耗或能源

消费减少的数量与节能改造措施实施前的数量之比值，反映了

能源利用水平提高的幅度。

２．０．１１　综合节能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ｒａｔｉｏ

　　改造项目的节能量与节水量和节气量等价折算成节能量

后二者之和得到总节能量，以及基期能耗与基期用水量和用气

量等价折算成能耗后二者之和得到总能耗，然后总节能量与总

能耗的比值（％）。

２．０．１２　账单法　ｂｉｌｌｍｅｔｈｏｄ

　　通过采集计量表的计量数据，分析建筑节能改造前后的能

耗以确定节能量的节能效果评价方法。

２．０．１３　测量计算法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通过测量建筑节能改造前后用能设备和系统与能耗相关

的参数，得到改造前后的能耗以确定节能量的节能效果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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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不应降低建筑室内环境品质。

３．０．２　节能量核定前，应对改造项目进行形式检查。

３．０．３　用于节能量核定的材料、设备和系统的数据或参数应

采用具备相关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３．０．４　能源审计或能效测评结果可作为节能量核定的基础数据。

３．０．５　节水量和节气量应单独核定，并纳入核定范围，核定方

法应采取账单法。

３．０．６　对采用两种及以上能源类型的节能改造项目进行节能

量核定时，应将不同的能源消耗量统一折算成标准煤耗或等效

电耗。常用能源等效折算系数应符合本规程附录Ａ的规定。

３．０．７　节能量核定报告的编制应符合本规程附录Ｊ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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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核定程序和原则

４．１　核定程序

４．１．１　节能量核定程序应包括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报告阶

段，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准备阶段应包括改造项目资料收集，核定方案确定等；

　　２　实施阶段应包括改造项目形式检查、节能量核定等；

　　３　报告阶段应包括节能量核定结论确定、节能量核定报

告编制等等。

４．１．２　节能量核定流程应按本规程附录Ｂ的规定进行。

４．２　核定原则

４．２．１　改造项目基期和核定期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基期和核定期的时间段长度应一致；

　　２　应明确基期和核定期对应的项目边界；

　　３　基期和核定期的项目边界应保持一致，当不一致时，应

以核定期对应的项目边界为准。

４．２．２　基期能耗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按能源审计或能效测评数据确定；

　　２　无能源审计或能效测评数据时，应按改造前３年完整

的能源消费账单或能源计量数据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近３年能耗逐年递增或递减且幅度在１０％以下时，按

最近１年建筑能耗作为基期能耗；

　　２）近３年能耗波动范围在±１０％以下，采用改造前３年数

据的平均值作为基期能耗；

　　３）近３年能耗波动范围在１０％以上的，应根据建筑实际

情况对基期能耗进行论证，并提供充分的证明材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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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基期能耗确定的依据。

　　３　项目改造前正常运行时间为１年以上、不足３年的，基

期能耗应依据改造前至少１年的能源消费账单确定；

　　４　不具备上述条件时，可采用检测、模拟或合同约定的方

法确定；

　　５　基期能耗和核定期能耗的确定宜采用同一种方法。

４．２．３　节能量核定方法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采用账单法核定节能量；

　　２　不具备本条第１款条件时，应采用测量计算法核定节

能量；

　　３　不具备本条第１款、第２款条件时，可采用模拟法或合

同约定的方法计算节能量。

４．２．４　当建筑主要能耗影响因素变化超过５％时，应对基期能

耗进行修正。

４．２．５　用于节能量核定的数据或参数来源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是经校准且可溯源的能源统计

数据及财务数据；

　　２　采用在检定有效期内或能够正常运行的计量仪表测量

得到的能源消耗数据；

　　３　采用公认的或相关各方认可的常用节能措施的数据或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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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形式检查方法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形式检查方法包括资料核查和现场核查，核查时应采

用两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５．１．２　对改造项目运行和使用情况进行核查时，改造项目应

竣工并完成验收，用能设备或系统或建筑运行时间应满足核定

期规定的时间段要求。

５．１．３　现场核查宜由节能量核定机构、业主单位、物业管理单

位和节能服务公司等相关方共同参加。

５．２　资料核查

５．２．１　应对改造项目改造前、改造实施和改造后资料进行核

查，并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　改造前资料应包括项目基本信息、用能设备或系统清

单、基期能源消费账单或能耗计量数据、基期能耗主要影响因

素数据、室内环境、设备或系统性能检测报告、运行管理制度文

件和资料等；

　　２　改造实施资料应包括节能改造方案、施工图设计文件、

新增设备清单、设备采购合同、供货单、主要材料、设备构件的

质量证明文件、进场核查和验收记录、项目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等；

　　３　改造后资料应包括运行调试记录，竣工验收报告、核定

期能源消费账单或能耗计量数据、核定期能耗主要影响因素数

据、室内环境、设备或系统性能检测报告、运行管理制度文件和

资料等。

５．２．２　应结合现场核查，确认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并记录，

宜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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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建筑基本信息可按照本规程附录Ｃ填写；

　　２　建筑能源消费账单可按照本规程附录Ｄ填写；

　　３　建筑室内环境可按照本规程附录Ｅ填写；

　　４　用能设备和系统、可再生能源等基本信息可按照本规

程附录Ｆ填写；

　　５　运行管理信息可按照本规程附录Ｇ填写；

　　６　可采用节能诊断报告、能源审计报告或能效测评报告

中相应内容。

５．２．３　当建筑围护结构性能参数、空调系统性能系数和照明

功率密度等必要数据以及相关材料和设备的主要性能参数难

于获得或有异议时，可采用第三方检测的方式，将检测结果作

为节能量核定的基础数据。

５．３　现场核查

５．３．１　应依据节能改造方案、设计文件和合同等资料，对改造

项目改造前和改造后现场进行核查。

５．３．２　现场核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对建筑能耗计量装置的有效性和分项计量的合理性

进行核查；

　　２　应对节能改造内容、数量、措施以及改造对象性能参数

进行核查，核查结果可按照本规程附录 Ｈ填写；

　　３　实施供暖空调系统节能改造的项目，应对建筑物的室

内环境和室外环境进行核查，核查结果可按照本规程附录Ｅ填写；

　　４　应对运行管理制度进行核查，核查结果可按照本规程

附录Ｇ填写。

５．３．３　当现场核查数据与节能改造方案或合同中的数据不一

致时，应以现场核查确认后的数据作为节能量核定的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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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节能量核定方法

６．１　账单法

６．１．１　采用账单法核定节能量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能源消费账单或计量表的表计数据应完整、准确；

　　２　建筑能耗影响因素记录应齐全；

　　３　能源消费账单统计时间或计量表的计量时间、影响因

素记录时间应满足基期和核定期规定时间段的要求；

　　４　在能源消费账单统计时间或计量表的计量时间内，用

能设备或系统在改造前后应运行正常、稳定。

６．１．２　采用能源消费账单核定改造项目节能量时，节能量应

按下式计算：

　　　　　　　　犈＝∑
ｍ
ｊ＝１（犈ｂｊ－犈ｒｊ） （６．１．２）

式中：犈———节能量（ｋｇｃｅ或ｋＷ·ｈ）；

犿———核定项目的账单月份总数；

犼 ———用于节能量核定的账单月份序号；

犈ｂｊ———修正后的第ｊ月基期能耗（ｋｇｃｅ或ｋＷ·ｈ）；

犈ｒｊ———第ｊ月核定期能耗（ｋｇｃｅ或ｋＷ·ｈ）。

６．１．３　采用用能设备或系统分项计量数据核定改造项目节能

量时，节能量应按下式计算：

　　　　　　　　犈＝∑
ｎ
ｉ＝１（犈ｂｉ－犈ｒｉ） （６．１．３）

式中：狀———核定项目的分项账单总数；

犻———核定项目的分项序号；

犈ｂｉ———修正后的第ｉ项基期分项能耗数据（ｋｇｃｅ或ｋＷ·ｈ）；

犈ｒｉ———第ｉ项核定期分项能耗数据（ｋｇｃｅ或ｋＷ·ｈ）。

６．２　测量计算法

６．２．１　采用测量计算法核定节能量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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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应按照实际情况确定测量边界，受节能措施影响的所

有设备或系统应包含在测量边界内；

　　２　改造前和改造后均应对改造设备或系统运行的关键参

数进行检测，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

测标准》ＪＧＪ／Ｔ１７７的相关要求；

　　３　改造前和改造后的性能检测应在相近的运行工况下采

用同样的测试方法进行；

　　４　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关键参数

检测和性能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６．２．２　采用测量计算法核定改造项目节能量时，节能量应为

实施节能改造的设备或系统各单项年节能量的总和，应按下式

计算：

　犈＝犈空调＋犈照明＋犈变压器＋犈电梯＋犈光伏＋犈光热＋犈水泵＋犈其他

（６．２．２－１）

或犈＝犇×（犈空调＋犈照明＋犈变压器＋犈电梯＋犈光伏＋犈光热＋犈水泵＋犈其他

（６．２．２－２）

式中：犈空调 ———供暖空调系统改造的年节能量（ｋＷ·ｈ）；

犈照明 ———照明系统改造的年节能量（ｋＷ·ｈ）；

犈变压器———变压器改造的年节能量（ｋＷ·ｈ）；

犈电梯 ———电梯改造的年节能量（ｋＷ·ｈ）；

犈光伏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年节能量（ｋＷ·ｈ）；

犈光热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年节能量（ｋＷ·ｈ）；

犈水泵 ———水泵改造的年节能量（ｋＷ·ｈ）；

犈其他 ———其它改造技术年节能量（ｋＷ·ｈ）；

　犇 ———标准煤折算系数（ｋｇｃｅ／ｋＷｈ）。

Ⅰ　供暖空调系统

６．２．３　围护结构节能改造的年节能量应以供暖空调系统能耗

降低程度来核定。

６．２．４　供暖空调系统节能改造的年节能量核定应符合现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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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标准《节能量测量与验证技术要求：中央空调系统》ＧＢ／Ｔ

３１３４９和安徽省地方标准《公共建筑供暖空调系统能效提升技

术标准》ＤＢ３４／Ｔ３９６０的规定。

Ⅱ　供配电与照明系统

６．２．５　照明系统节能改造的年节能量核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改造项目在改造前后的照明设备清单均详实可靠时，

年节能量应按下式计算：

　　　　　　犈照明＝（犘１·犜１－犘１′·犜１′）·犓ｘ （６．２．５－１）

式中：犘１、犘１′———改造前、改造后建筑所有照明设备的总额定

功率之和（ｋＷ）；

犜１、犜１′———改造前、改造后照明系统的年运行时间（ｈ），

按照实际使用小时数确定；

　 犓ｘ ———照明系统的同时使用系数，按照灯具实际同

时开启数量确定。

　　２　改造项目在改造前后的照明设备清单难于获得时，年

节能量应按下式计算：

　　　　　犈照明＝
１

１０００
∑
狀

犻＝１

（狆１，犻·犜１，犻－狆′１，犻·犜′１，犻）·犛犻·犓ｘ

（６．２．５－２）

式中：狆１，犻、狆′１，犻———改造前、改造后建筑各类场所照明功率密度

（Ｗ／ｍ２），依据第三方检测报告等其他可靠

的技术资料取值；

　 　犛ｉ ———建筑内各类照明场所面积（ｍ
２）；

犜１，ｉ、犜′１，ｉ———改造前、改造后建筑内各类场所照明系统的

年运行时间（ｈ），按照实际使用天数确定。

６．２．６　变压器节能改造的年节能量应按下式计算：

　　　犈变压器＝犜ｅｘ·（犘犗ｅｘ＋犘犓ｅｘ·β
２）－犜ｅｄ·（犘犗ｅｄ＋犘犓ｅｄ·β

２）

（６．２．６）

式中：　 犜ｅｘ、犜ｅｄ———改造前、改造后变压器的年运行时间（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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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ｅｘ、犘犗ｅｄ ———改造前、改造后空载损耗功率（ｋＷ）；

犘犓ｅｘ、犘犓ｅｄ———改造前、改造后负载损耗功率（ｋＷ）；

　　　 β ———负载率，根据现场运行记录确定。

Ⅲ　太阳能利用

６．２．７　采用太阳能利用系统进行节能改造时，年节能量应为

各太阳能利用系统年节能量的总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采用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进行节能改造时，年节能量

应按下式计算：

　　　　　　　　犈光伏＝
η犱·∑

狀

犻＝１
犎ａｉ·犃ａｉ

３６０
（６．２．７－１）

式中：η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光电转换效率（％），依据第

可靠的技术资料或三方检测报告等取值；

犻———不同朝向和倾角采光平面上的太阳能电池方阵个

数；

犎ａｉ———第ｉ个朝向和倾角采光平面上全年单位面积的总

太阳辐射量（ＭＪ／ｍ２），可参考《可再生能源建筑应

用工程评价标准》ＧＢ／Ｔ５０８０１取值；

Ａａｉ———第ｉ个朝向和倾角采光平面上的太阳能电池面积

（ｍ２）。

　　２　采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技术进行节能改造时，年节能量

应按下式计算：

　　　　犈光热＝
狓１·犙犼１＋狓２·犙犼２＋狓３·犙犼３＋狓４·犙犼４

３．６×η狋
（６．２．７－２）

式中：　狓１、狓２、狓３、狓４ ———当地日太阳辐照量分别小于８ＭＪ／ｍ
２、

小于１２ＭＪ／ｍ２ 且大于等于８ＭＪ／ｍ２、

小于１６ＭＪ／ｍ２且大于等于１２ＭＪ／ｍ２、

大于等于１６ＭＪ／ｍ２时的天数；

犙犼１、犙犼２、犙犼３、犙犼４———当地日太阳辐照量分别小于８ＭＪ／ｍ
２、

小于１２ＭＪ／ｍ２ 且大于等于８ＭＪ／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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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１６ＭＪ／ｍ２ 且大于等于１２ＭＪ／ｍ２、

大于等于１６ＭＪ／ｍ２ 时的集热系统得

热量（ＭＪ），依据第三方检测报告等其

他可靠的技术资料取值；

　　　　 　ηｔ———改造前热水设备的加热效率，依据第

三方检测报告等其他可靠的技术资

料取值。当无可靠技术资料时，电热

水器的加热效率取０．９，燃气快速热

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的加热效率

取０．８４。

Ⅳ　其他综合服务系统

６．２．８　电梯系统节能改造的年节能量核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加装电梯能量回馈装置的节能量可以通过测量回馈装

置的回馈电能进行计算；

　　２　采用其他技术进行节能改造时，应在电梯正常运行工

况下进行能耗测试，其测量点为电梯主开关输出端，其年节能

量应按下式计算：

　　　　　　犈电梯＝（犈１－犈１′）×狋０／犜 （６．２．８－１）

式中：犈１ ———电梯改造前测试周期的实测能耗（ｋＷ·ｈ）；

犈１′———电梯改造后测试周期的实测能耗（ｋＷ·ｈ）；

狋０———电梯一年内的工作日数；

犜———测试周期（日），宜为连续７日。

　　３　当受条件限制，无法对改造前、后电梯能耗进行测试

时，其年节能量应按下式计算：

　　犈电梯＝［犓１ｅｘ·犓２ｅｘ·犓３ｅｘ·犎·犉·犘ｅｘ／（３６００×犞ｅｘ）＋犈ｅｘ－ｓｂ］－

［犓１ｅｄ·犓２ｅｄ·犓３ｅｄ·犎·犉·犘ｅｄ／（３６００×犞ｅｄ）＋犈ｅｄ－ｓｂ］

（６．２．８－２）

式中：犓１ｅｘ、犓１ｅｄ———改造前后驱动系统系数，ＶＶＶＦ驱动系统

取１．６，变压变频驱动系统取１．０，带能量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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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的ＶＶＶＦ驱动系统取０．６；

犓２ｅｘ、犓２ｅｄ———改造前后平均运行距离系数，２层取１．０，单

梯或两台且超过２层时取０．５，３台及以上

的电梯群时取０．３；

犓３ｅｘ、犓３ｅｄ———改造前后轿内平均载荷系数，取０．３５；

犎———最大运行距离（ｍ）；

犉———年启动次数，一般在１０００００到３０００００之间；

犘ｅｘ、犘ｅｄ———改造前后电梯的额定功率（ｋＷ），可依据设

备技术资料或现行国家标准《电梯技术条

件》ＧＢ／Ｔ１００５８计算及第三方检测报告等

取值；

犞ｅｘ、犞ｅｄ ———改造前后电梯额定速度（ｍ／ｓ）；

　犈ｅｘ－ｓｂ、犈ｅｄ－ｓｂ———改造前后电梯年待机总能耗（ｋＷ·ｈ），当

无可靠技术资料时可不计该项。

６．２．９　水泵、风机节能改造的年节能量核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水泵、风机进行更换时，年节能量应按下式计算：

　　　　　　　犈水泵＝（
犠ｅｘ

ηｅｘ
－
犠ｅｄ

ηｅｄ
）·犜ｗｐ （６．２．９－１）

式中：犠ｅｘ、犠ｅｄ———改造前后的电机功率（ｋＷ）；

　ηｅｘ、ηｅｄ———改造前后的电机效率，依据可靠的技术资料

取值或第三方检测报告取值；

　　犜ｗｐ———水泵、风机的年运行时间（ｈ）。

　　２　水泵、风机采用变频技术措施时，年节能量应按下式计算：

　　　　　　　　犈其他＝犈２×ε０ （６．２．９－２）

式中：犈２ ———改造前水泵、风机等设备的年能耗（ｋＷ·ｈ），可参

照本规程式（６．２．９－１）进行计算；

ε０———变频技术的节能率（％），可提供可靠的认证文件

等资料、第三方检测报告等，由节能量核定机构依

据提供的材料和项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取值。缺

乏相关技术资料时，通过功能性检查后，可取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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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１０　采用其他节能改造技术进行节能改造的年节能量计

算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具有一年以上完整的分项能耗数据时，应采用账单法；

　　２　当无分项能耗计量数据时，年节能量应根据项目实际

情况进行计算或依据第三方检测报告等可靠的资料进行论证

和计算。

６．３　节能率计算

６．３．１　节能率应按下式计算：

　　　　　　　　犲＝
犈

犈犫
×１００％ （６．３．１）

式中：犲———节能率（％）；

犈犫 ———修正后的基期能耗（ｋｇｃｅ或ｋＷ·ｈ）。

６．３．２　综合节能率应按下式计算：

　　１　综合节能率计算

　　　　　　　犲＝
犈＋犈狑狊＋犈犪狊
犈犫＋犈犫狑狊＋犈犫犪狊

×１００％ （６．３．２－１）

式中：　　　犲———节能率（％）；

犈狑狊、犈犪狊———节水量、节气量（ｋｇｃｅ或ｋＷ·ｈ）；

犈犫狑狊、犈犫犪狊———修正后的基期总用水量和总用气量（ｋｇｃｅ或

ｋＷ·ｈ）。

　　２　总用水量、节水量折算为标准煤或等效电的量应按下

式计算：

　　　　　　　　犈犫狑狊＝犞犫·犳 （６．３．２－２）

　　　　　　　　犈狑狊＝犞·犳 （６．３．２－３）

式中：犞犫———修正后的基期总用水量（ｍ
３）；

犞———节水量（ｍ３）；

犳———折算系数，按改造项目所在地的水费单价和电费

单价以及火电发电标准煤耗计算（ｋｇｃｅ／ｍ
３ 或ｋＷ

·ｈ／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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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能耗修正

６．４．１　建筑能耗的修正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应划分修正边界，根据建筑类型和用能系统修正非节

能改造措施引起的能耗变化；

　　２　宜采用回归分析等方法建立基期能耗与影响因素的相

关性模型，根据影响因素修正基期能耗；

　　３　应分别考虑建筑能耗主要影响因素，因气象条件影响

基期能耗的修正应符合本规程第６．４．２条的规定，因运行条件或

使用强度影响基期能耗的修正应符合本规程第６．４．３条的规定。

６．４．２　项目节能改造实施前后，气象条件影响基期能耗的修

正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建立基期能耗与影响能耗的主要因素的相关性模型，

按式（６．４．２－１）计算且复相关系数Ｒ２ 宜大于０．８；

　　　　　　　犈犫′＝犳（狓１，狓２，狓３，……，狓犻） （６．４．２－１）

式中：犈犫′———基期能耗（ｋｇｃｅ或ｋＷ·ｈ）；

狓犻 ———基期主要影响因素的值；

　　２　修正后的基期能耗应按下式计算：

　　　　　　　犈犫＝犳（狓１′，狓２′，狓３′，……，狓犻′） （６．４．２－２）

式中：狓犻′———核定期主要影响因素的值。

６．４．３　项目节能改造实施前后，运行条件或使用强度影响基

期能耗的修正应按下式计算：

　　　　　　　　犈犫＝犈犫′·犆 （６．４．３）

式中：犆 ———能耗修正系数。

６．４．４　办公建筑年能耗的修正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犆０＝γ１·γ２ （６．４．４－１）

　　　　　　　　γ１＝０．３＋０．７×
犜狉
犜犫

（６．４．４－２）

　　　　　　　　γ２＝０．７＋０．３×
犛犫
犛狉

（６．４．４－３）

式中：犆０ ———办公建筑能耗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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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１ ———办公建筑使用时间修正系数；

γ２ ———办公建筑人员密度修正系数；

犜犫———基期办公建筑年实际使用时间（ｈ／ａ）；

犜狉———核定期办公建筑年实际使用时间（ｈ／ａ）；

犛犫 ———基期实际人均建筑面积，为建筑面积与实际使用

人员数的比值（ｍ２／人）；

犛狉 ———核定期实际人均建筑面积，为建筑面积与实际使

用人员数的比值（ｍ２／人）。

６．４．５　旅店建筑年能耗的修正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犆犺＝θ１·θ２ （６．４．５－１）

　　　　　　　　θ１＝０．４＋０．６×
犎狉
犎犫

（６．４．５－２）

　　　　　　　　θ２＝０．５＋０．５×
犚犫
犚狉

（６．４．５－３）

式中：犆犺 ———旅店建筑能耗修正系数；

θ１ ———入住率修正系数；

θ２ ———客房区面积比例修正系数；

犎犫———基期旅店建筑年实际入住率；

犎狉———核定期旅店建筑年实际入住率；

犚犫 ———基期实际客房区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例；

犚狉 ———核定期实际客房区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例。

６．４．６　商场建筑年能耗的修正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犆犮＝δ （６．４．６－１）

　　　　　　　　δ＝０．３＋０．７×
犜狉
犜犫

（６．４．６－２）

式中：犆犮 ———商场建筑能耗修正系数；

δ ———商场建筑使用时间修正系数；

犜犫———基期商场建筑年实际使用时间（ｈ／ａ）；

犜狉———核定期商场建筑年实际使用时间（ｈ／ａ）。

６．４．７　项目节能改造实施后，当气象条件、使用强度和运行条

件都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变化指标对基期能耗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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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Ａ　常用能源折算系数

犃．０．１　常用能源品种对应的等效电及标准煤折算系数应符合

表Ａ．０．１的规定。

附表Ａ．０．１　常用能源折算系数

终端能源 等效电折算系数 标准煤折算系数

电力（等价值） １ｋＷ·ｈ／ｋＷ·ｈ
按当年火电发电标准煤耗计

算（单位为：ｋｇｃｅ／ｋＷ·ｈ）

天然气 ７．１３１ｋＷ·ｈ／ｍ３ １．２９９７１ｋｇｃｅ／ｍ
３

人工煤气 － ０．５４２８６ｋｇｃｅ／ｍ
３

汽　油 ７．８８９ｋＷ·ｈ／ｋｇ １．４７１４ｋｇｃｅ／ｋｇ

柴　油 ７．８１２ｋＷ·ｈ／ｋｇ １．４５７１ｋｇｃｅ／ｍ
３

原　煤 ２．９２８ｋＷ·ｈ／ｋｇ ０．７１４３ｋｇｃｅ／ｋｇ

标准煤 － １．０００ｋｇｃｅ／ｋｇｃｅ

热水（９５℃／７０℃）０．０６４３５ｋＷ·ｈ／ＭＪ ０．０３４１６ｋｇｃｅ／ＭＪ

热水（５０℃／４０℃）０．０３９２７ｋＷ·ｈ／ＭＪ ０．０３４１６ｋｇｃｅ／ＭＪ

饱和蒸汽（１．０ＭＰａ）０．０９７７８ｋＷ·ｈ／ＭＪ ０．０３４１６ｋｇｃｅ／ＭＪ

饱和蒸汽（０．４ＭＰａ）０．０８６６７ｋＷ·ｈ／ＭＪ ０．０３４１６ｋｇｃｅ／ＭＪ

饱和蒸汽（０．３ＭＰａ）０．０８３０６ｋＷ·ｈ／ＭＪ ０．０３４１６ｋｇｃｅ／ＭＪ

冷冻水（７℃／１２℃）０．０２０１５ｋＷ·ｈ／ｍ３ ０．０３４１６ｋｇｃｅ／ＭＪ

新　水 按项目实际情况计算 按项目实际情况计算

　注：１．本表各类能源折算系数引自《建筑能耗数据分类及表示方

法》ＪＧ／Ｔ３５８；

２．本表“新水”的等效电和标准煤折算系数结合项目实际情况，

依据等价值方法得出，详细给出过程见条文说明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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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Ｂ　节能量核定流程图

图Ｂ　节能量核定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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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Ｃ　建筑基本信息表

附表Ｃ　建筑基本信息表

建筑名称： 详细地址：

建筑性质：

出租 ，出售 ，自用 ，出租／售率／使用率

建筑业主： 业主电话：

建筑管理经理： 管理经理电话：

建筑类型：

办公建筑

商场建筑

宾馆饭店建筑

文化教育建筑

医疗卫生建筑

体育建筑

通信建筑

其他（请注明）：

建造年代：

建筑运行时间表：

一天运行 小时：从 到

一周运行 天：从 到

一年运行 月：从 到

假期：

建筑朝向： ；建筑高度： ｍ；

建筑层数：地上层，地下层，标准层

层高：ｍ；

建筑面积： ｍ
２；空调面积： ｍ

２；

采暖面积： ｍ
２；特殊区域面积： ｍ

２

（注：只按照功能区划分，不具体识
别是否真的实现了采暖空调）

以前是否进行过能源审计？（如果是，给出审计日期） 否， 是，

日期：

以前是否实施过节能改造？（如果是，注明改造项目） 否， 是，

改造项目：

电力公司名称：

平均单价元／ｋＷ·ｈ

燃气供应公司名称：

平均单价元／ｍ３

建筑围护结构：

建筑结构形式：

砖混结构 混凝土剪力墙

钢结构 木结构

玻璃幕墙 其他（请注明）：

窗墙比： ％

外墙材料：

实心粘土砖 空心粘土砖（多孔）

灰砂砖 加气混凝土砌块

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多孔）

其他（请注明）：

是否保温： 否 是：内保温 ，

外保温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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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Ｃ

外窗类型：

单玻单层窗 单玻双层窗

单玻单层窗＋单玻双层窗

中空双层玻璃窗 中空三层玻璃窗

中空充惰性气体

有无遮阳： 否 是：内遮阳
固定外遮阳 活动外遮阳

玻璃类型：

普通玻璃 镀膜玻璃

Ｌｏｗ－ｅ玻璃 其他（请注明）：

窗框材料：

钢窗 铝合金

木窗 断热窗框

其他（请注明）：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Ｗ／ｍ２·ｋ）：

屋面：

外墙（包括非透明幕墙）：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

楼板：

非采暖房间与采暖房间的隔墙或

楼板：

单一朝向外窗（包括透明幕墙）：

屋顶透明部分：

遮阳系数：

东向： ；玻璃遮阳系数：

外遮阳系数：

南向： ；玻璃遮阳系数：

外遮阳系数：

西向： ；玻璃遮阳系数：

外遮阳系数：

北向： ；玻璃遮阳系数：

外遮阳系数：

空调系统

空调设定温度：供冷 ℃，供热 ℃　特殊区域：供冷 ℃，供热 ℃

空调系统形式：

□集中式全空气系统；□风机盘管＋新风系统；□多联机；□分散式空调
系统（含挂机、窗机等）；□区域供冷／供热

冷热源用能设备（可多选）：

水冷式机组：□离心式水冷式机组；□螺杆式水冷式机组；

热泵机组：□空气源热泵机组；□水源热泵机组；□地源（土壤源）热泵机
组；□水环热泵机组
吸收式机组：□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机组；□蒸汽型溴化锂吸收式机组；

□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机组

□分体式空调或ＶＲＶ的局部式机组□热电联产

锅炉：□电锅炉；□燃油锅炉；□燃气锅炉

□其他（请注明）：

照明系统

照明灯具形式： 镇流器类型：

室内照明：

□白炽灯；□普通荧光灯

□细管型荧光灯

□紧凑型荧光灯

□低压钠灯□高压汞灯

□高压钠灯□金属卤化物灯

室外照明：

□白炽灯□普通荧光灯

□高压汞灯□细管型荧光灯

□紧凑型荧光灯□低压钠灯

□高压钠灯□金属卤化物灯

□ＬＥＤ灯

□普通电感镇

流器

□节能电感镇

流器

□电子镇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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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
览
专
用



书书书

附
录
Ｄ
　
建
筑
能
源
消
耗
汇
总
表

附
表
Ｄ
．０
．１
　
建
筑
能
源
费
用
账
单

　
建
筑
名
称
：

，
建
筑
面
积
：

ｍ
２
，
建
筑
使
用
人
数
：

人
，
年
份
：

，
年
能
耗
：

月
份

电

平
均
单
价

元
／
ｋ
Ｗ
·
ｈ

水

普
通
用
水
：

平
均
单
价
元
／ ｔ

热
水
：

平
均
单
价
元
／ ｔ

排
污
：

平
均
单
价
元
／ ｔ

燃
气
种
类
：

平
均
单
价

元
／
ｍ
３

燃
油
种
类
：

平
均
单
价

元
／
ｋ
ｇ

燃
煤
种
类
：

平
均
单
价

元
／
ｋ
ｇ

月
耗
电
量

／
ｋ
Ｗ
·
ｈ

月
电
费

／
元

月
耗
水

量
／ ｔ

月
水
费

／
元

月
耗
水

量
／ ｔ

月
水
费

／
元

月
排
水

量
／ ｔ

月
水
费

／
元

月
消
耗

量
／
ｍ
３

月
费
用

／
元

月
消
耗

量
／
ｋ
ｇ

月
费
用

／
元

月
消
耗

量
／
ｋ
ｇ

月
费
用

／
元

１
月

２
月

３
月

４
月

５
月

６
月

７
月

８
月

９
月

１０
月

１１
月

１２
月

合
计

２２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书书书

附
表
Ｄ
．０
．２
　
建
筑
分
项
能
源
消
费
账
单

　
年
份
：

，
　
年
能
耗
：

月
份

照
明
插
座
用
能

空
调
用
能

动
力
用
能
（
电
梯
、

水
泵
等
）

特
殊
用
能
（
厨
房
、

信
息
中
心
、
控
制
中
心
等
）

月
耗
电
量

／
ｋ
Ｗ
·
ｈ

月
电
费

／
元

月
耗
电
量

／
ｋ
Ｗ
·
ｈ

月
电
费

／
元

月
耗
电
量

／
ｋ
Ｗ
·
ｈ

月
电
费

／
元

月
耗
电
量

／
ｋ
Ｗ
·
ｈ

月
电
费

／
元

１
月

２
月

３
月

４
月

５
月

６
月

７
月

８
月

９
月

１
０
月

１
１
月

１
２
月

合
计

平
均

３２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书书书

附
录
Ｅ
　
建
筑
环
境
参
数
核
查
记
录
表

附
表
Ｅ
．０
．１
　
室
外
环
境
参
数
核
查
　
　

日
期
：

　
仪
器
１
精
度
：

，
仪
器
２
精
度
：

，
仪
器
３
精
度
：

，
仪
器
４
精
度
：

　
　
测
试
参
数

测
试
时
间
　
　

位
置
１

位
置
２

位
置
３

…

温
度

℃

湿
度

％

风
速

ｍ
／
ｓ

照
度

ｌｘ

温
度

℃

湿
度

％

风
速

ｍ
／
ｓ

照
度

ｌｘ

温
度

℃

湿
度

％

风
速

ｍ
／
ｓ

照
度

ｌｘ

温
度

℃

湿
度

％

风
速

ｍ
／
ｓ

照
度

ｌｘ

４２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书书书

附
表
Ｅ
．０
．２
　
室
内
环
境
参
数
核
查
　
　

日
期
：

　
仪
器
１
精
度
：

，
仪
器
２
精
度
：

，
仪
器
３
精
度
：

，
仪
器
４
精
度
：

　
　
测
试
参
数

测
试
时
间
　
　

位
置
１

位
置
２

位
置
３

…

温
度

℃

湿
度

％

风
速

ｍ
／
ｓ

照
度

ｌｘ

温
度

℃

湿
度

％

风
速

ｍ
／
ｓ

照
度

ｌｘ

温
度

℃

湿
度

％

风
速

ｍ
／
ｓ

照
度

ｌｘ

温
度

℃

湿
度

％

风
速

ｍ
／
ｓ

照
度

ｌｘ

５２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附录Ｆ　建筑用能设备信息表

犉．０．１　空调系统信息统计：（表Ｆ．０．１～Ｆ．０．１０）

附表Ｆ．０．１－１　空调系统信息

系统形式 □常温中央空调　□蓄冷型中央空调　□分体空调

使用范围 系统制冷量（ｋＷ）

冷源
□冷水（热泵）机组：（□水冷式　□风冷或蒸发冷却式）

□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蒸汽双效　□直燃型）

□单元式机组 □变频多联机

蓄冷形式 □水蓄冷　□冰蓄冷 蓄冷容量（ｋＷ·ｈ）

水系统
□一次泵定流量系统　□一次泵变流量系统　□二次泵

定流量系统　□二次泵变流量系统　□一机对一泵

□多机对多泵（并联）

风系统 □风机盘管＋新风系统　□全空气系统　□ＶＡＶ

□其他：

　注：１、采用常温中央空调系统时，需填写冷源、水系统及风系统的

内容；

２、采用蓄冷型中央空调，还需填写蓄冷形式及蓄冷容量；

３、建筑存在多种系统形式时，应每个系统一张表格。

附表Ｆ．０．１－２　电机驱动压缩机的蒸气压缩

循环冷水（热泵）机组设备表

编

号

设备

类型

品

牌

制冷

剂

额定制

冷／热量
（ｋＷ）

制冷／热
耗电量
（ｋＷ）

冷冻水

额定流量

（ｍ３／ｈ）

冷却水

额定流量

（ｍ３／ｈ）

数量
（台）

制冷性

能系数

ＣＯＰ

　注：设备类型应填写螺杆式冷水机组、离心式冷水机组、活塞式冷

水机组、涡旋式冷水机组、风冷热泵、水源热泵、地源热泵、空调

热水一体机等。

６２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附表Ｆ．０．１－３　水泵设备表

编

号

设备

类型
品牌

设计温差
（℃）

流量

（ｍ３／ｈ）
扬程
（ｍ）

输入功率
（ｋＷ）

转速
（ｒｐｍ）

数量
（台）

　注：设备类型应填写冷冻泵、冷却泵等。

附表Ｆ．０．１－４　空调机组设备表

编

号

设备

类型

品牌／

型号

过滤

等级

制冷量
（ｋＷ）

风量

（ｍ３／ｈ）
全压值
（Ｐａ）

总效率
数 量
（台）

　注：设备类型应填写新风机组、空气处理机组；过滤等级应填写粗

效、中效、高效。

附表Ｆ．０．１－５　冷却塔设备表

编

号

设备

类型

品牌／

型号

循环水量

（ｍ３／ｈ）
进／出水
温度（℃）

塔体扬程
（ｍ）

输入功率
（ｋＷ）

耗电

比

数量
（台）

　注：设备类型应填写闭式、开式（逆流）、开式（顺流）、开式（横流）等。

附表Ｆ．０．１－６　多联机设备表

编

号

设备

类型

品牌／

型号
制冷剂

额定制冷

量（ｋＷ）
数 量
（台）

空调部分负荷综合性能

系数ＩＰＬＶ（Ｃ）

　注：设备类型应填写风冷式变频机组、风冷式定频机组、水冷式变频

机组、水冷式定频机组等。

附表Ｆ．０．１－７　锅炉设备表

编

号
设备类型

品牌／

型号
燃料种类

额定容量
（ＭＷ）

数量
（台）

热效率 用途

　注：１、设备类型应填写热水锅炉、蒸汽锅炉、导热油锅炉、热风锅炉；

２、燃料种类应填写：电加热、燃油、燃气、燃煤、沼气、太阳能。

７２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附表Ｆ．０．１－８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设备表

编

号

设备

类型

品牌／

型号
制冷剂

制冷量
（Ｗ）

耗电量
（Ｗ）

数量
（台）

制冷能效比

ＥＥＲ

　注：设备类型填写接风管、不接风管。

附表Ｆ．０．１－９　溴化锂吸收式机组设备表

设备

类型

品牌／

型号

名义工况 性能参数

冷（温）

水进／出
口温度
（℃）

冷却水

进／出
口温度
（℃）

蒸汽

压力

（ＭＰａ）

单位制冷

量蒸汽

耗　量

ｋｇ／（ｋＷ·ｈ）

制冷性

能参数

（Ｗ／Ｗ）

供热性

能参数

（Ｗ／Ｗ）

数量

（台）

　注：设备类型应填写直燃型吸收式、蒸汽型吸收式、温水型吸收式、

太阳能型吸收式等。

附表Ｆ．０．１－１０　通风设备表

编

号

设备

类型
品牌 过滤等级

风量

（ｍ３／ｈ）
全压值
（Ｐａ）

功率
（Ｗ）

总效率
数量
（台）

　注：设备类型应填写排风机、送风机、诱导风机等；过滤等级应填写

粗效、中效、高效。

犉．０．２　供配电与照明系统设备信息统计：（见表Ｆ．０．２－１及

表Ｆ．０．２－２）

附表Ｆ．０．２－１　变压器设备表

设备类型 品牌 型号
额定容量
（ＫＶＡ）

数量（台） 功率因素

　注：设备类型应填写干式变压器、油浸变压器等。

８２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附表Ｆ．０．２－２　照明设备表

房间

编号

房间

功能

房间面积

（ｍ２）
光源

类型

镇流器

类型

额定功率
（ｋＷ）

数量
（支）

照度
（ｌｕｘ）

照明功率

密度

　注：选择典型功能房间填写，光源类型填写Ｔ５、Ｔ８、ＬＥＤ等。

犉．０．３　电梯动力设备信息统计：（见表Ｆ．０．３）

表Ｆ．０．３　电梯设备表

编号设备名称品牌
载重

（公斤／人数）
速度
（米／秒）

提升高度
（米）

额定功率
（ｋＷ）

控制

模式

数量
（台）

　注：设备名称填写客梯、货梯、消防梯、餐梯、扶梯等，控制模式填写

群控、单台控制等。

犉．０．４　生活热水设备信息统计：（见表Ｆ．０．４－１及表Ｆ．０．４－２）

附表Ｆ．０．４－１　生活热水系统信息

系统信息 使用范围 热水使用人数

热　源
□太阳能热水　□空气源热泵　　　 　□燃气热水器

□电热水器　　□冷水机组冷凝热回收 □锅炉

太阳能

热水

集热器面积 集热水箱容积

设计冷水／

热水温度
恒温水箱容积

集热循环水

泵总功率

增压供水泵

总功率

冷水机组

冷凝热回收
额定回收热量

　注：如热源为太阳能热水时，应同时勾选辅助热源的形式。

附表Ｆ．０．４－２　空气源热泵设备表

编号
设备

类型
品牌 制冷剂

额定制热量
（ｋＷ）

功率
（ｋＷ）

数量
（台）

性能系数

ＣＯＰ

　注：设备类型应填写活塞式、涡旋式等。

９２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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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
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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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犉．０．５　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信息统计：（见表Ｆ．０．５）

附表Ｆ．０．５　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表

编

号

装机容量
（ｋＷ）

电池种类
电池组件

生产厂家

电池组件

型号

峰值功率
（Ｗ）

逆变器

型号

逆变器

转换效率

　注：电池种类应填写多晶硅、单晶硅、非晶硅等。

犉．０．６　其他设备信息统计：（见表Ｆ．０．６）

附表Ｆ．０．６　饮水机／开水器设备表

编号设备类型 品牌
额定制热功率
（ｋＷ）

额定制冷功率
（ｋＷ）

供水能力
（Ｌ／ｈ）

数量
（台）

　注：设备类型填写温热性饮水机、冷热型饮水机、开水机等。

０３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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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附录Ｇ　运行管理信息表

附表Ｇ．０．１　用能设备运行控制制度

用能设备类型 使用时间 运行制度 调控措施 有无记录 备注

附表Ｇ．０．２　用能设备控制方式

用能设备类型 参数类型 控制指标 控制对象 控制措施 有无记录备注

附表Ｇ．０．３　用能设备维护制度

用能设备类型 维护时间 维护制度 维护措施 有无记录 备注

附表Ｇ．０．４　人员行为管理体制

用能设备类型 使用时间 使用地点 主要对象
控制措施

（个体／集中）
备注

１３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附录Ｈ　现场核查表

附表Ｈ．０．１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项目现场核查表

核查时间：　　年　　月　　日

基本信息表

建筑名称 地　址

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ｍ２）

改造面积（ｍ２） 建筑业主单位

物业管理

单位

节能改造企业
（请注明企业资质）

核查内容

改造

对象

改造

内容

数量
（单位）

原有结构或

设备性能参数

改造

措施

改造后

性能参数

核查人员

现场记录

围护结构

供暖空调

系统

照明

系统

供配电与

动力系统

监测与控

制系统

……

建筑业主或物业单位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节能改造企业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节能量核定机构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２３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附录Ｊ　节能量核定报告编制要求

犑．０．１　改造项目节能量核定工作完成后，应由节能量核定机

构出具节能量核定报告，报告应真实反映出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范围、改造技术措施、改造节能量及节能率。

犑．０．２　节能核定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１　节能量核定指标汇总表。可参照表Ｊ．０．２对公共建筑

节能改造项目节能量核定指标进行汇总。

表Ｊ．０．２　节能量核定指标汇总表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项目业主单位 委托单位

节能改造企业 物业单位

建筑类型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写字楼建筑

□宾馆饭店建筑 □商场建筑

□文化教育建筑 □医疗卫生建筑

□体育建筑 □综合建筑

□其他建筑 □学校等建筑群

竣工

日期

核定

日期

建筑面积 共计 万ｍ
２ 改造面积 万ｍ

２

投资方式 □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ＰＰＰ□业主投资资金 □其他

改造技术

措施简介

节能改造内容 节能改造主要技术措施简介

围护结构

供暖空调与生

活热水系统

……
分别列出“围护结构、供暖空调与生活热水
系统、供配电与照明系统、可再生能源利用、

其他系统”等方面的主要改造措施。

核定方法 　□测量计算法　　　　□账单法

序　号 核定内容

核定结果

基期能耗
（ｋｇｃｅ）

核定期能耗
（ｋｇｃｅ）

改造节能量
（ｋｇ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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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１

改造

效果

供暖空调与

生活热水系统

供配电与照明系统

……

合计

２ 基期总能耗（吨标煤／年）

３
节能（吨标煤／年）、

节水（吨／年）

４ 综合节能率（％）

核定结论：

该项目改造面积为 万ｍ
２，改造节能量约 万ｔ标准煤，节约

用水 万吨，综合节能率为 ％。

核定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批准人：　　　　　审核人：　　　　　核定人：

说明：

１、项目名称、项目地址、建筑信息及单位名称由申报单位提供，其真实
性由申报单位负责；

２、“建筑面积”指改造单位的总建筑面积，“改造面积”指实施改造的建
筑面积；

３、“节能改造内容”指节能改造所用的技术。

　　２　项目概况。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地点、建成时间、

使用功能、总建筑面积；改造范围、改造面积、节能改造内容及

技术概述、改造完成时间等。

　　３　核定目的及依据：

　　１）核定目的及内容。主要内容包括开展公共建筑节能改

造项目节能量核定的目的及内容；

　　２）核定依据。主要内容包括开展核定工作所依据的“标

准规范、申报材料、设计图纸文件、竣工材料及能源消

费账单”等。

　　４　核定方法。主要内容包括核定方法选择的依据和基础等。

　　５　改造前项目情况概述。主要内容包括改造前建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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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结构形式、围护结构做法、建筑使用情况等基本情况，供暖

空调系统、生活热水系统、供配电与照明系统、可再生能源利用

情况，计量监测、用能管理情况等现状，室内温湿度、照度等室

内环境状况，以及运行管理制度制定及实施现状等。

　　６　节能改造技术措施及形式核查。根据项目实际改造情

况，梳理各项改造范围及措施，对改造前后的性能参数进行分

析。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

　　１）围护结构改造技术措施及形式核查情况。包括屋面、

外墙、外窗、玻璃幕墙等部位的改造范围、改造前后技

术性能指标情况（如传热系数、遮阳系数、可见光透射

比等）；涉及影响室内环境的围护结构改造，应对比改

造前后室内环境变化情况；

　　２）供暖空调系统改造技术措施及形式核查情况。包括供

暖系统的热源设备、输配系统、控制方式、热计量方式

等方面改造前后的情况，核算改造前后的变化情况；并

对比改造前后室内温湿度环境情况。空调系统的冷热

源机组、水泵、冷却塔及水系统、空调末端及风系统、房

间调节器等用能设备系统改造前后情况，核算主要技

术指标改造前后变化情况；并对比改造前后室内温湿

度环境情况；

　　３）生活热水系统改造技术措施及形式核查情况。包括制

热水设备、水泵以及热回收利用等在改造前后的情况，

并核算主要技术指标改造前后的变化情况；

　　４）供配电与照明系统改造技术措施及形式核查情况。包

括变压器、配电线路、谐波抑制等方面改造前后的情

况，照明系统和室内用能设备系统改造前后情况，并核

算主要技术指标改造前后的变化情况。涉及室内照明

环境的，应对比分析照明环境（含照度、照度均匀度）变

化情况；

　　５）给排水及其他系统改造技术措施及形式核查情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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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针对建筑或建筑群实际情况，分析改造前后的情况，

以及主要技术指标改造前后的变化情况；

　　６）计量监测与控制系统改造技术措施及形式核查情况。

包括分项计量、用能设备运行策略、优化控制等方面的

改造技术，主要阐述改造前后情况，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改造前后的变化情况。

　　７　节能量及节能率计算：

　　１）基期能耗确定。按照分项用能系统分别明确基期、核

定期影响用能系统或设备能耗的主要因素变化情况，

包括“照明的运行时数、使用率、光气候条件，供暖空调

系统的空调面积、运行时数、使用率、需求及气象条件，

其他用能系统的运行时数、使用率、设备种类及数量”

等变化情况，依据影响因素的变化情况确定基期能耗；

　　２）节能量、节能率计算。根据改造项目实际情况，分别针

对供暖空调与生活热水系统、供配电与照明系统、可再

生能源利用、其他用电系统、给排水系统核算其改造前

后的耗能量、单项节能量，并计算项目总节能量和节能

率。

　　８　附件：

　　包括但不限于现场图文资料、能源消费账单、现场检测报

告，用电设备类型与数量、运行记录、气象参数记录、建筑使用

量证明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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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１　为了便于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４）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２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７３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引用标准名录

　　１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

　　２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通则》ＧＢ／Ｔ２８７５０

　　３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ＧＢ／Ｔ５０３７８

　　４　《民用建筑能耗标准》ＧＢ／Ｔ５１１６１

　　５　《建筑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效果评价标准》ＧＢ／Ｔ５１２８５

　　６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ＧＢ／Ｔ５０８０１

　　７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通则》ＧＢ／Ｔ２８７５０

　　８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要求 中央空调系统》ＧＢ／Ｔ３１３４９

　　９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要求 泵类液体输送系统》

ＧＢ／Ｔ３０２５６

　　１０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要求 通风机系统》ＧＢ／Ｔ３０２５７

　　１１　《用能单位节能量计算方法》ＧＢ／Ｔ１３２３４

　　１２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范》ＪＧＪ１７６

　　１３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ＪＧＪ／Ｔ１７７

　　１４　《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ＪＧＪ／Ｔ１３２

　　１５　《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程》ＤＢ３４／Ｔ５０５７

　　１６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ＤＢ３４／５０７６

　　１７　《公共建筑供暖空调系统能效提升技术标准》

ＤＢ３４／Ｔ３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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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规程

犇犅３４／犜４２４７－２０２２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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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为便于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

规定，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对条

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

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程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

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条文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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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节能减排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十

一五”以来，国务院在每个五年规划期均制定节能减排综合工

作方案，对全国节能减排工作进行总体部署，对加快经济社会

绿色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

　　２０２１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印发《２０３０年前

碳达峰行动方案》，把节能减排作为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

重大举措。

　　２０２２年１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了“十四五”推进节能减排的总体

要求、主要目标、重点工程、政策机制和保障措施。《方案》提

出，要加快公共机构既有建筑围护结构、供热、制冷、照明等设

施设备节能改造，鼓励采用能源费用托管等合同能源管理模

式。要全面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加快发展超低能耗建筑，积极

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建筑光伏一体化建设。

　　本规程是针对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项目节能量核定的技术规

程，对指导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工作，规范节能改造项

目验收具有重要作用。本规程的制定，对完善我省公共建筑节能

改造标准体系，实现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效果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１．０．２　本规程适用于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或能效提升项目的节

能量核定，如单栋公共建筑，多栋公共建筑组成的建筑群。对

于公共建筑能效提升项目的节能量核定，本规程同样适用。另

一方面，对于单独设置的如集中供冷、供热站等用能系统，尽管

不在公共建筑内，但其用能系统的能源消耗主要用于满足公共

建筑的供冷、供热需求的，本规程的节能量核定方法也适用于

其节能改造或能效提升的节能量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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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应以保证室内舒适性环境为前提，

不以牺牲环境的舒适性为代价。对于有特定室内环境指标要

求的房间，如医院病房、信息机等改造后应满足相应的改造设

计要求。

３．０．３　材料、设备和系统的性能参数直接影响项目改造的节

能量，为保证数据的公平公正性，节能量核定引用的数据均应

来自具备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当无检

测报告时，可采用公认的或相关各方认可的常用节能措施的数

据或参数。

３．０．４　能源审计是审计单位依据国家有关的节能法规和标

准，对企业和其他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的物理过程和财务过程进

行检验、核查和分析评价，是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能源、资源

的利用情况进行诊断、咨询、评价。能效测评是能效测评机构

按照建筑节能有关标准和技术要求，对建筑物的能效水平进行

核查、计算，必要时进行检测，评定其相应等级的活动。能源审

计或能效测评报告均能够客观真实的反映建筑能耗，且是由具

备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结果具有公正性，所以在公共

建筑节能改造前，宜开展能源审计或能效测评，将审计或测评

结果作为节能量核定的基础数据。

３．０．５　本条规定项目有节水和或节气改造时，应单独核定，并

纳入核定范围，应采取账单法核定项目的节水量和节气量。然

后按附录Ａ的折算系数，将用水量、用气量和节水量、节气量折

算成标准煤或等效电后，计算项目综合节能率。综合节能率计

算方法详见本规程第６．３．２条。

３．０．６　实施节能改造的公共建筑采用两种及以上能源类型

时，应将不同的能源统一折算成标准煤或等效电耗，本规程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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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Ａ给出了各种能源等效折算系数，是折算为标准煤还是等效

电耗，根据项目需要灵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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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核定程序和原则

４．１　核定程序

４．１．１

　　１　节能量核定方案应包含以下内容：

　　１）项目边界和项目基本情况。项目边界的描述应包括明

确的能效提升范围和完整的设备清单等；

　　２）项目基期。基期的能源利用状况及基期能耗等；

　　３）节能量的单位．采用综合能耗表达节能量时，应说明所

采用的能源折算系数（如折标准煤系数）并保持前后一致；

　　４）核定期。核定期的能源利用状况及核定期能耗等；

　　５）节能量核定方法；

　　６）节能量核定对应的影响因素以及有效范围；

　　７）采用账单法或测量计算法。凡需测量的，应说明测量

点、测量的参数、测量时期、表计名称及特性、抄表方

式、表计调试程序、校表办法和有效期及处理数据遗失

的方法；

　　８）采用账单法并测量部分影响因素时，同时应说明约定

影响因素的值及其不确定度；

　　９）采用模拟软件法时，应说明模拟软件的名称和版本，提

供输入文件、输出文件的纸质和电子副本；指出模拟所

用的条件，注明哪些输入数据是测量获得，哪些是假定

的，说明测量数据获得的过程；报告模拟结果与用于校

核的能耗数据的吻合程度。

　　２　实施阶段主要工作内容是对项目改造前、改造实施阶

段和竣工验收后进行形式检查和节能量核算及对标分析等。

形式检查方法包括资料核查和现场核查，核查内容见本规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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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章；

　　３　报告阶段主要工作内容是复核节能量和节能率，形成

节能量核定结论，汇总改造后能耗对标结果，编制节能量核定

报告等内容。

４．２　核定原则

４．２．１

　　１　基期和核定期的时间长度一般为１年，在这１年的时间

长度内应至少包含建筑或用能设备（系统）的１个完整循环运

行工况。例如：对于供冷系统进行改造时，应至少包括１个完

整的供冷季；对供暖系统进行改造时，应至少包括１个完整的

供暖季；对整个暖通空调系统进行改造时，应至少包括１个完

整的供冷季和供暖季；

　　２　项目边界的确定需要根据建筑改造项目具体情况而定；

　　３　基期和核定期的项目边界一致指的是改造前后进行核

定的对象和内容要保持一致。例如，建筑生活热水改造项目，

改造前生活热水由锅炉供应，该锅炉同时还用于供暖；改造后

生活热水由热泵热水机组供应，供暖仍由原锅炉供应。若对生

活热水系统节能改造效果进行核定，核定对象的确定应为：改

造前选锅炉作为核定对象（供暖和生活热水能耗无法拆分情况

下），改造后核定对象除热泵热水器供应的生活热水外﹐锅炉

供暖仍要纳人作为核定对象﹐以保证改造前后核定对象和内

容一致。同时，改造后室内环境应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４．２．２　确定基期能耗时，应扣除信息机房中的信息设备（如计

算机、通信设备、处理设备、控制设备等，不包括信息机房中的

空调能耗）、以及进行了独立计量的专用设备（如医疗设备、实

验设备等）能耗。如信息机房有单独电力计量且数据完整可靠

的，采用计量数据，如信息机房未独立计量，信息设备年能耗可

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犈犆＝犘狓·φ·狋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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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犈犆 ———信息机房信息设备年用电量，ｋＷ·ｈ；

犘狓 ———信息设备总额定功率，ｋＷ；

φ———信息设备年均运行负载，如无可靠的技术资料来

源的，取０．５；

狋———信息设备年运行时间，ｈ。

　　信息机房中的信息设备不属于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的范畴，

但由于部分公共建筑信息机房中的信息设备功率高、运行时间

长，占建筑能耗比重相对较大，对计算改造项目的整体节能率

影响较大，考虑到信息设备运行时间较为固定（全年全天运

行），从科学性与合理性的角度出发，应予以扣除。对于专用设

备，如医疗设备、实验设备等专业设备也不属于公共建筑节能

改造的范畴，在有独立计量的情形下，可进行扣除；如无独立计

量时，考虑到专业设备的使用频率、使用时间、运行功率等参数

难以准确界定，为避免节能率计算过程中人为主观因素对结果

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不建议采用人工计算的方式予以扣除。

４．２．３

　　１　当改造项目改造前和改造后能源消费账单齐全、影响

用能设备或系统能耗的室外温度、建筑使用量、运行时间等主

要影响因素齐全、主要用能设备连续运行正常时采用账单法；

　　２　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可采取测量计算法：

　　１）由于相关原因，无法获得节能改造前后至少１个完整循

环运行工况下的能源消费账单数据；

　　２）对某一设备或系统进行改造需要核定节能量，该设备

或系统与其他设备或系统没有分开计量；

　　３）其他无法采用账单法的情形。

　　３　采用模拟法计算改造项目节能量时，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通则》ＧＢ／Ｔ２８７５０和《建筑合同

能源管理节能效果评价标准》ＧＢ／Ｔ５１２８５的规定。

　　模拟法的基本方法是使用建筑能耗模拟软件模拟计算基

期和评价期能耗，二者之差即为节能量。模拟法需要对建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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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能耗模拟模型，通过改变输入与节能项目有关的参数分别得

到节能改造实施前后的能耗，进而计算得到节能量。

　　当采用模拟法获得建筑冷热源系统的核定期能耗时，应将

实测获得的冷热源系统的能效比随负荷率的变化关系式作为

计算能耗的依据，并应通过核定期的实测能耗数据校核模拟软

件，让模拟数据能够与实测数据相吻合。

４．２．４　按照建筑用能系统分，照明系统能耗影响因素有运行

时数、使用率、光气候条件，供暖空调系统能耗影响因素有空调

面积、运行时数、使用率、需求及气象条件，其他用能系统能耗

影响因素有运行时数、使用率、设备种类及数量等，所有这些因

素的变化都会对建筑能耗造成影响。本条款参考了住房城乡

建设部印发的《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导则》中第４．４．２

条的要求，可按照本规程第５．４节规定的方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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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形式检查方法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２　验收工作宜由业主单位、物业管理单位和节能服务公

司等相关方共同参与。

５．２　资料核查

５．２．１　改造前项目基本信息资料主要包括项目名称、地址、建

造时间、使用功能、总建筑面积等。能耗数据指建筑改造单位

提供的台账数据、第三方能源费用账单数据等，如电力账单、天

然气账单、计量数据、设备运行记录数据等。主要影响因素数

据主要指的是室外温度、建筑使用量（如入住率﹑客流量、接待

量）和运行时间。室内环境或设备性能检测报告均要求具有检

测资质的单位出具的报告，室内环境检测主要指与改造相关的

室内温湿度检测、照度检测等，设备性能检测主要指与改造相

关的空调冷水机组能效比检测﹑供暖及热水系统运行效率检

测等。

５．２．２　建筑基本信息、建筑能耗数据信息、室内环境、用能设

备和系统信息等也可参考《公共建筑能源审计导则》（建办科

〔２０１６〕６５号）附表Ａ、Ｂ、Ｃ填写。

５．３　现场核查

５．３．１　依据的节能改造方案、节能改造设计文件和合同等资

料，应经业主单位、物业管理单位和节能服务公司等相关方共

同确认有效。

５．３．２

　　１　建筑能源消费账单来源及数据的是否真实且有效对节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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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核定影响很大，现场核查时，应确认项目获取总能源消费

账单和分项能源消费账单的条件，核查相关分项计量的合理性

及计量表的有效性，判断账单的真实性；

　　２　根据节能量核定的需要，重点核查建筑改造前后的差

异和变动情况，并记录核查结果。

　　（１）围护结构进行节能改造时，宜核查下列内容：

　　１）外墙、屋面的性能参数核查应查阅建筑竣工图纸及相

关资料并结合现场核查，统计各墙体建筑材料的性能

参数，包括朝向、几何尺寸、构造做法、材料性能、传热

系数、外表面太阳辐射吸收系数、热惰性指标等；

　　２）外窗、幕墙性能核查应查阅建筑竣工图纸及相关资料

并结合现场核查，统计各外窗建筑材料的性能参数，包

括窗墙比、朝向、类型、几何尺寸、结构形式、材料性能、

传热系数、可见光透射比、遮阳方式及其遮阳系数等；

　　３）使用的保温隔热材料性能指标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４）所改造部位的热工性能应不低于之前的品质和标准；

　　５） 建筑围护结构内部和表面应无结露、发霉现象。

　　（２）供暖空调与生活热水系统节能改造时，宜核查下列内容：

　　１）应核查更换或改造后的设备性能数据，应不低于之前

的品质和标准；

　　２）节能改造后，供暖空调系统宜具备室温调控功能；

　　３）冷热源更新改造后，系统供回水温度应能保证原有输

配系统和空调末端系统的设计要求；

　　４）生活热水锅炉系统改造后，应提供相关单位出具的结

构安全性鉴定报告；

　　５）节能改造的施工和调试、系统监测与控制改造均应符

合相关标准要求。

　　（３）供配电与照明系统节能改造时，宜核查下列内容：

　　１）改造施工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４１１和《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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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３０３的要求；

　　２）照明配电系统改造应选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

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３４规定的节能评价值和节能效率的

灯具。

　　（４）涉及可再生能源建筑利用相关改造的，宜核查下列内容：

　　１）应查阅建筑竣工图纸及相关资料并结合现场核查，统

计改造前后设备信息，包括设备类型、生产厂家、型号、

效率、制热量、节能率、使用时间等；

　　２）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改造后应配置完善的计量表具，

应配置监测系统对系统运行性能进行监测；

　　３）相关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及验收应符合现行有关国家

标准的相关规定。

　　（５）涉及电梯及其自控等其他综合服务系统节能改造的，

改造后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６）对自控系统进行改造的项目，应根据自控系统总体情

况和实现的自控功能评估自控系统优化运行管理是否合理，是

否说明了改造前后自控系统及运行模式的详细方案。根据控

制方案现场核查自控系统的控制范围、改造前后参数变化情

况、系统优化过程、系统监控情况，以及对自控系统改造的节能

率计算是否合理进行核实。

　　（７）改造项目实施量核查可采用现场抽检的方式进行，抽

检原则宜下列规则进行：

　　１）围护结构改造按改造部分的围护结构面积抽查２％（不

少于１０ｍ２）；

　　２）明灯具按改造部分每种典型功能区不少于２处进行抽检；

　　３）冷水机组、水泵、冷却塔、变压器全数核查；

　　４）空调机组及风机盘管等末端设备按改造设备数量的

１０％进行抽检（不少于２处）；

　　５）其他未明确抽检数量的项目，按改造数量的１０％进行

抽检（不少于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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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建筑物室内环境指标有室内温度、室内湿度和室内新

风量等。改造项目实施供暖空调系统节能改造时，改造后建筑

室内环境各项指标不应低于改造前，宜达到现行国家和安徽省

民用建筑设计标准的要求。建筑室外环境（温度、湿度）等信息

可查阅项目所在地相关气象资料或采用现场检测数据；

　　４　运行管理现场核查应重点核查以下内容：

　　１）是否具备健全的能源管理制度、齐全的节能管理文件

如原始记录和统计设备台帐、制定并组织实施本单位

节能计划和节能措施并实行责任制等；

　　２）是否有健全的能源计量、监测管理制度，宣传与培训记

录等。

５．３．３

　　当现场核查结果与节能改造方案或合同不一致时，可按下

列原则处理：

　　１　当核查的设备或材料数量误差在１０％以内时，可根据

核查结果对改造方案实施数量进行等比例折算；

　　２　当核查的设备或材料数量误差在１０％及以上、设备或

材料参数有１０％以上与改造方案或合同不一致时，对未实施节

能改造的项目，应重新编制节能改造方案；对已实施完成的节

能改造项目，由节能改造单位、业主单位或物业单位共同协商

决定处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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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节能量核定方法

６．１　账单法

６．１．１　由于账单法核定节能量，是分析比对改造和改造后的

能源消费账单，未考虑由非节能改造措施影响建筑改造前后的

能耗，所以需要建筑能耗影响因素记录用于修正基期能耗，对

于照明系统，其能耗影响因素有运行时数、使用率、光气候条

件；对于供暖空调系统，其能耗影响因素有空调面积、运行时

数、使用率、需求及气象条件，其他用能系统能耗影响因素有运

行时数、使用率、设备种类及数量等，建筑能耗影响因素记录应

详细，应按月进行记录，有条件的应按天进行记录。

６．１．２　采用账单法核定改造项目节能量的实际操作可参照以

下示例：

　　示例项目为某酒店，共２０层，建筑总面积为５００００ｍ
２，拥有

客房４００间。房间入住客人时，开启空调；无人入住时，空调关

闭。为降低能源成本，项目通过采用高效空调冷热源设备、水

泵变频技术、中央空调机组群控系统的优化运行控制技术，对

酒店的中央空调系统进行节能改造。

　　示例项目的供冷时间为：每年５月１日至１０月１日，整体

冷源系统包括冷水机组、冷冻循环泵、冷却循环泵和冷却塔等

设备，以满足整个酒店的空调需求。

　　示例项目提供了节能改造前连续三年的空调系统用能情

况、室外温度及入住房间数，见表６－１。

表６－１　基期能耗和主要影响因素数据

时间
月平均室外温度

（℃）
月平均入住房间数

（间）
空调系统用电量
（ｋＷ·ｈ）

第一年 ５月 ２０．１ ２２２．４ ５２３８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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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１

时间
月平均室外温度

（℃）
月平均入住房间数

（间）
空调系统用电量
（ｋＷ·ｈ）

第一年

６月 ２６．３ ２３６．４ ５９０９９８

７月 ３１．９ １９３．２ ６５２９９４

８月 ３２．６ ２０５．６ ７０９９３１

９月 ３０．７ ２４７．６ ６９４３２１

１０月 ２１．１ ２６９．２ ５８９８４０

第二年

５月 ２１．３ １７２．４ ５１９９０８

６月 ２６．４ １９１．２ ６２４９８７

７月 ３０．８ １６３．６ ６３０９８１

８月 ３１．７ ２１９．２ ６８０３９１

９月 ２９．８ ２５９．６ ６９９８７４

１０月 ２０．１ ２８０．４ ５７９９８７

第三年

５月 ２０．９ ２０１．２ ５１００９８

６月 ２５．９ ２４５．６ ５８７７６４

７月 ２９．８ ２１３．２ ６２３６１９

８月 ３１．２ ２４０．４ ７０８７６５

９月 ２８．６ ２８３．２ ６８００３４

１０月 ２０．３ ２９３．２ ６２０４４５

　　示例项目建立能耗模型时以表６－１中所列数据作为参

数，其中室外平均温度及入住房间数为自变量Ｘ，月空调能耗作

为因变量Ｙ。

　　Ｙ：月空调系统能耗；

　　Ｘ：每月室外平均温度值和平均入住房间数。回归拟合的

结果见表６－２和表６－３。

表６－２　模型参数汇总

模型 Ｒ Ｒ
２ 调整Ｒ

２
标准估计

的误差

修正统计量

Ｒ
２ 修正 Ｆ修正

１ ０．９４６０ ０．８９５０ ０．８８２０ ２２３３４．５８４２ ０．８９６０６４．５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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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３　模型拟合结果

模　型
非标准化系数

回归系数Ｂ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检验值ｔ

显著性检

验值ｓｉｇ

１

常　量 ９５１００．９７９５２２３０．３０９ １．８２１ ０．０８９

室外平均温度 １３１０１．１４８ １１８０．７１９ ０．９６０ １１．０９６ ０．００

平均入住房间数 ７８１．８３６ １４６．８３１ ０．４６１ ５．３２５ ０．００

　　从表６－２和表６－３中的模型拟合结果来看，该模型的拟

合优度Ｒ可达０．８９６，Ｆ值可达６４．５０２（满足Ｆ检验）。室外平

均温度ｓｉｇ为１．２５×１０
－８，平均入住房间数ｓｉｇ为８．４９×１０

－５，

均小于０．０５。因此，可判断该模型的拟合结果较好。

　　由表６－３中的模型拟合结果可得最终的拟合公式为：

　　犢＝１３１０１．１４８犡１＋７８１．８３６犡２＋９５１００．９７９

式中：犢 ———月空调系统能耗（ｋＷ·ｈ）；

犡１———每月室外平均温度值（℃）；

犡２———每月平均入住房间数（间）。

　　示例项目改造完成后，记录了第一年空调季的运行数及影

响参数数据，详见表６－４。

表６－４　核定期各参数统计

年份 月份
月平均室外温度

（℃）
月平均入住房间数

（间）
空调系统用电量
（ｋＷ·ｈ）

改造后

第一年

５月 ２１．９ ２１２．８ ４８７９０５

６月 ２６．１ １９６．４ ５３９８０１

７月 ３１．２ ２２２．４ ６４９９０８

８月 ３２．５ ２５２．８ ６６８９０４

９月 ２９ ２９９．６ ５７９９０８

１０月 ２０．７ ３０２．４ ５１２９０８

　　本项目节能量计算公式为：

犈＝犈犫－犈狉 （６－１）

式中：犈———节能量（ｋＷ·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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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狉———核定期期能耗（ｋＷ·ｈ）；

犈犫———修正后的基期能耗（ｋＷ·ｈ））。

　　以核定期内的运行工况为标准工况，将表６－４的影响空

调能耗的参数代入拟合模型计算修正后的基期能耗，修正后的

基期能耗见表６－５，节能量见表６－６。

表６－５　修正后的基期能耗

月份
空调系统用电量
（ｋＷ·ｈ）

月份
空调系统用电量
（ｋＷ·ｈ）

５月 ５４８３９８．１ ８月 ７１８５４７．２

６月 ５９０６０２．２ ９月 ７０９２８２

７月 ６７７７４７．５ １０月 ６０２７２８．８

表６－６　节能量

月份
核定期能耗
（ｋＷ·ｈ）

修正后的基期能耗
（ｋＷ·ｈ）

节能量
（ｋＷ·ｈ）

５月 ４８７９０５ ５４８３９８．１ ６０４９３．１

６月 ５３９８０１ ５９０６０２．２ ５０８０１．２

７月 ６４９９０８ ６７７７４７．５ ２７８３９．５

８月 ６６８９０４ ７１８５４７．２ ４９６４３．２

９月 ５７９９０８ ７０９２８２ １２９３７４

１０月 ５１２９０８ ６０２７２８．８ ８９８２０．８

合　计 ４０７９７１．８

　　将电力转化成标准煤，转化系数取０．３１ｋｇｃｅ／ｋＷ·ｈ，最终

的节能量为：

　　　　　犈＝４０７９７１．８×０．３１／１０００＝１２６．４７（狋犮犲）

　　因此，示例项目的节能量为４０７９７１．８ｋＷ·ｈ或１２６．４７ｔｃｅ。

６．２　测量计算法

６．２．１　如不能精确计算节能量，应按就低不就高的保守原则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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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３　围护结构的节能改造包括外墙、屋面和门窗改造等，其

节能效果最终体现在有效降低供暖空调系统能耗，其节能量的

核定应首先计算出围护结构对建筑供冷、热系统负荷的影响，

然后通过负荷计算出供冷、热系统的节能量来体现围护结构改

造效果。负荷影响分析可以采纳第三方理论计算，或应用建筑

冷（热）模拟负计算软件进行。

　　当对围护结构进行节能改造，且空调系统不采用节能措施

时，其节能量可按下式计算：

　　　　　　　犈围护结构＝（１－
犈２
犈１
）·犈３·犓１ （６－２）

式中：犈１ ———改造前建筑年耗冷耗热量（ｋＷ·ｈ）；

犈２ ———改造后建筑年耗冷耗热量（ｋＷ·ｈ）；

犈３ ———改造前供暖空调系统年能耗（ｋＷ·ｈ）；

犓１———修正系数，由年耗电量与供暖空调负荷确定，在缺

乏相关技术资料时可取１．０。

　　改造前和改造后建筑年耗冷耗热量优先采用第三方检测

机构依据《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ＪＧＪ／Ｔ１３２附录Ｃ和附录Ｄ

验算的结果，条件不具备时，可按现行安徽省地方标准《公共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ＤＢ３４／５０７６规定的权衡判断法模拟计算得出。

　　改造前供暖空调系统年能耗可通过建筑能源审计报告、节

能诊断、运行记录、分项计量和能耗数据等计算得出。

６．２．５

　　１　照明系统的同时使用系数的确定应按照灯具实际同时开

启数量进行计算。当无法准确的确定时，可按表６－７选取。

表６－７　照明系统的同时使用系数

建筑类别 同时使用系数 建筑类别 同时使用系数

一般旅馆、招待所 ０．７～０．８ 一般办公楼 ０．７～０．８

高级旅馆、招待所 ０．６～０．７ 高级办公楼 ０．６～０．７

旅游宾馆 ０．３５～０．４５ 科研楼 ０．８～０９

电影院、文化馆 ０．７～０．８ 发展与交流中心 ０．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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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７

建筑类别 同时使用系数 建筑类别 同时使用系数

剧　院 ０．６～０．７ 教学楼 ０．８～０．９

礼　堂 ０．５～０．７ 图书馆 ０．６～０．７

体育练习馆 ０．７～０．８ 托儿所、幼儿园 ０．８～０．９

体育馆 ０．６５～０．７５ 小型商业、服务业用房 ０．８５～０．９

展览厅 ０．５～０．７ 综合商业、服务楼 ０．７５～０．８５

门诊楼 ０．６～０．７ 食堂、餐厅 ０．８～０．９

一般病房楼 ０．６５～０．７５ 高级餐厅 ０．７～０．８

高级病房楼 ０．５～０．６ 火车站 ０．７５～０．８５

单身宿舍楼 ０．６～０．７ 博物馆 ０．８～０．９

　　２　采用测量计算法计算照明系统节能改造节能量的实际

操作可参照以下示例。

　　示例项目为某照明系统节能改造项目，其节能改造内容为

ＬＥＤ灯具替换现有的普通白炽灯。灯具改造种类大于１０种，

总灯具替换数量大于３００００盏。各类型灯具的运行时间根据

实际运行方式和记录进行现场确定。

　　示例项目采用测量的方法确定基期能耗，具体测量结果见

表６－８。

表６－８　基期原始数据

灯具类型
实测功率
（Ｗ）

数量
（个）

开启率
（％）

开启时间
（ｈ／ａ）

电耗
（ｋＷ·ｈ）

Ｔ５直管荧光灯 ３２ ４８ １００％ ６９３５ １０６５２．２

Ｔ８－０．９ｍ直管 ３４ １３５７ １００％ ６９３５ ３１９９６７．０

Ｔ８－０．６ｍ直管 ２２ ２１７ １００％ ６９３５ ３３１０７．７

Ｔ８－１．２ｍ直管 ４０ ６１９６ １００％ ６９３５ １７１８７７０．４

Ｔ８－０．９ｍ直管 ３４ ４０ １００％ ７１１７．５ ９６７９．８

Ｔ８－１．２ｍ直管 ４０ ５９１ １００％ ７１１７．５ １６８２５７．７

大节能灯 ８５ ２ １００％ ７１１７．５ １２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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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８

灯具类型
实测功率
（Ｗ）

数量
（个）

开启率
（％）

开启时间
（ｈ／ａ）

电耗
（ｋＷ·ｈ）

大节能灯 ８５ １２ １００％ ６９３５ ７０７３．７

节能灯 １４ １５ １００％ ６９３５ １４５６．４

环形管 ３６ １０７ １００％ ６９３５ ２６７１３．６

总耗电量（Ｅｒ） ２２９６８８９

　　示例项目节能改造后的能耗利用情况通过直接测量确定，

测量的结果详见表６－９。

表６－９　核定期原始数据

灯具类型
实测功率
（Ｗ）

数量
（个）

开启率
（％）

开启时间
（ｈ／ａ）

电耗
（ｋＷ·ｈ）

Ｔ５ＬＥＤ灯管 １２．１３ ４８ １００％ ６９３５ ４０３７．８

Ｔ８ＬＥＤ灯管 １１．８９ １３５７ １００％ ６９３５ １１１８９４．４

Ｔ８ＬＥＤ灯管 ８．０１ ２１７ １００％ ６９３５ １２０５４．２

Ｔ８ＬＥＤ灯管 １５．８４ ３２９５ １００％ ６９３５ ３６１９５７．１

Ｔ８ＬＥＤ灯管 １７．５ ２９０１ １００％ ７１１７．５ ３５２０７２．６

Ｔ８ＬＥＤ灯管 １１．８９ １０ １００％ ７１１７．５ ３３８５．１

Ｔ８ＬＥＤ灯管 １５．８４ ２８７ １００％ ７１１７．５ ３２３５６．７

Ｔ８ＬＥＤ灯管 １７．５ ３０４ １００％ ７１１７．５ ３７８６５．１

ＬＥＤ球泡灯 ２４．４６ ２ １００％ ７１１７．５ ３４８．２

ＬＥＤ球泡灯 ２４．４６ １２ １００％ ６９３５ ２０３５．６

ＬＥＤ球泡灯 ７．２７ １５ １００％ ６９３５ ７５６．３

ＬＥＤ球泡灯 １１．３８ １０７ １００％ ６９３５ ８４４４．５

总耗电量（Ｅｒ） ９２７２０７．６

　　本项目节能量为：

　　　　犈＝犈犫－犈狉＝２２９６８８９－９２７２０７．６

＝１３６９６８１．４（犽犠·犺）

９５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将电力转化成标煤（转化系数取０．３１ｋｇｃｅ／ｋＷ·ｈ），则节

能量为４２５ｔｃｅ。

６．２．９　采用测量法计算水泵单项节能改造节能量的实际操作

可参照以下示例。

　　示例项目总建筑面积为４５０００ｍ
２。为了提升供暖系统循环

水泵的运行效率，业主对循环水泵进行了变频改造。

　　示例项目主要为供暖循环水泵的变频改造，供暖时间为每

年１１月１５日至次年３月１５日。

　　示例项目改造前水泵未单独安装电表，需根据现场实测功

率和运行时间计算水泵的基期能耗。

　　水泵运行时间为　１１９犱×２４犺／犱＝２８５６犺

　　现场测试时选取了初寒期１ｄ、严寒期１ｄ、末寒期ｌｄ作为典

型工况，实测水泵的功率，因水泵工频运行，因此现场实测的水

泵功率皆为８．５ｋＷ。因此，水泵的基期能耗Ｅｂ＝８．５×２８６５＝

２４２７６ｋＷ·ｈ。核定期内水泵的运行时长不变，随用户负荷变

化自动改变运行频率。核定期内实测的总能耗为Ｅｒ＝１８９６０

ｋＷ·ｈ。

　　示例项目的节能量为：

　　　　犈＝犈犫－犈狉＝２４２７６－１８９６０＝５３１６（犽犠·犺）

　　示例项目所使用的测量仪器见表６－１０。

表６－１０　测量仪器

名称及型号 范　围 误差（准确度）

钳形电力计 ０Ｖ～４００Ｖ　０Ａ～１００Ａ ±０．１％

　　以上检测仪表均在计量检定有效期内。

６．３　节能率计算

６．３．２

　　１　综合节能率是针对对项目有节水改造和节气改造的情

形。当项目有节水改造和节气改造时，按附录Ａ的折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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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用水量、用气量和节水量、节气量折算成标准煤或等效电后，

计算综合节能率；

　　本规程在对综合节能率计算方法中参考了国家标准《公共

建筑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导则》中的等价值的折算方式。但与

国家标准不同的是，本规程不是直接将节水率折算为节能率，

而是结合安徽省实际情况，将节水量按照等价值的方式折算为

节约的电量，进而计算得到综合节能率的方式，避免将节水率

折算为节能率的比重过大，出现节能率计算结果过大的情形。

　　２　在采用等价值将节水量折算为电量时，按照当地水费

的单价和电价，将节水量折算为单位电量，再根据当年的每千

瓦时火力发电标准煤耗，按等价值将水折算为标准煤。例如：

水费单价按照４．２５元／ｍ３，电费单价按０．６３４２元／ｋＷ·ｈ计算，

则将节水量折算为电量的折标系数为４．２５／０．６３４２＝６．７０１ｋＷ

·ｈ／ｍ３。根据２０１８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每千瓦时火力发电标

准煤耗为０．３１０２ｋｇｃｅ／ｋＷ·ｈ，按等价值将水折算为标准煤的

系数为４．２５／０．６３４２×０．３１０２≈２．０７８ｋｇｃｅ／ｍ
３。

６．４　能耗修正

６．４．１

　　２　根据节能改造前连续三年的建筑用能情况、主要影响

因素数据，采用回归分析等方法建立“基期能耗———影响因素”

模型，输入参数应为核定期内影响能耗的主要因素数据，如室

外干球温度、酒店入住率等。在输入核定期数据后，得到的能

耗即为修正后的基期能耗；

　　３　因气象条件变化影响的是供暖空调系统能耗，运行条

件或使用强度变化影响的是建筑整体能耗，在节能量核定时应

分别考虑并独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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